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局“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提升气

象行政执法水平，根据《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

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

意见》、《舞钢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

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意见》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监管工作，

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时依据《舞钢市市气象局随机抽查事

项清单（第一版）》，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市场主体，随机

抽取（选派）执法检查人员，依法对其（抽取的市场主体）

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查处情况依法公开的监督管理活

动。

第三条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坚持“依法监管、属地

负责；随机抽取、随机选派；公正公开、科学高效”的原

则。

对同一市场主体的多个检查事项原则上应一次性完成，

实行联合抽查，实行“一次抽查、全面体检”。



第四条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商事制度改革一项

重点工作。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整体优势，加强统筹协调，

注重内部各业务条线（或块）的职能整合，将“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理念贯穿到市场监管执法各领域中。

第五条 抽查采用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

人员的“双随机、一公开”方式，严格落实监督管理的自

由裁量权，避免检查的主观随意性。

第六条 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

制度，建立健全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实行动态管理，同

时加强执法人员的能力培训。

创新监管方式，实施依法公正监管，不断提高监管效

能。

第二章 抽查工作流程

第七条 实施抽查，一般按照以下工作流程进行：

（一）制定计划。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由防

灾减灾科负责制定，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二）抽取名单。根据检查计划要求，通过抽查系统

随机抽取市场主体名单。抽取权限有特别规定的，按照特

别规定执行。

（三）派发名单。根据抽查名单，首先整理和制定《企

业执法检查登记表》，登记表中目录内容应包括：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检查方式、检查要点、检查标准、检查程序、

法律依据、检查结果等，形成检查事项表，派发至承担检



查职责相关科室。

（四）确定方案。依据派发的名单和检查事项，制定

随机检查方案，随机抽取检查人员，明确检查方式和内容。

（五）实施检查。根据检查目录及检查方式进行检查。

（六）录入公示。执法检查人员根据检查情况，按照

“谁检查、谁录入、谁公示”的原则和法定程序，将检查

结果、查处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

录入“公示系统协同监管平台”进行公示。也可以根据市

政府要求在其他公示平台进行公示。

（七）汇总情况。抽查工作结束后，要及时将抽查工

作完成情况上报相关监督管理部门。

第三章 随机抽查

第八条 抽查分为不定向抽查、定向抽查。

不定向抽查是指随机抽取确定检查企业名单，对其通

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的情况和经营情况进行

检查。

定向抽查是指按照企业类型、经营规模、所属行业、

地理区域等特定条件，随机抽取确定检查名单，对其依法

进行检查。

第九条 随机抽取检查的对象，为辖区内依法注册登记

的市场主体。

对于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

市场主体，原则上不再列入不定向抽查范围。要积极探索



信用分类监管的新模式，加大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

重违法企业名单市场主体的抽查检查力度。

第十条 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做到既要保

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又要防止检查过度和执

法扰民。

（一）抽查比例：各类抽查对象每年抽查比例一般在

5%左右，防雷安全监管对象的抽查比例应根据实际情况适

当提高。

（二）抽查频次：每年上、下半年各抽查一次。

（三）对投诉举报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有严重违

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监管对象，要加大抽查力度。

（四）对因投诉、举报，上级部门交办或其他部门移

送案件线索等原因，需要对具体抽查对象实施抽查时，不

采取“双随机”的方式。

法律法规规章有特别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为提高监管效能，减少抽查对市场主体的影

响，还可依法采取书面检查、网络监测等多种检查方式相

结合。

我局对利用和委托行为的合法性负责，不对专业机构

的专业结论或其他政府部门检查、核查结果的真实性、合

法性负责。

第十二条 抽查工作应全面公开、全程留痕，实现责任



可追溯。执法抽查人员开展抽查工作时，应当填写随机抽

查情况表，做好相关抽查记录，全程录音录像。抽查信息

及时录入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平台。

第十三条 严格检查规程。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

出示执法证件。检查人员应当如实记录核查情况，填写实

地核查记录表，并要求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人签

名或者盖章确认，无法取得签名或盖章的，检查人员应当

注明原因，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第十四条 依法开展抽查，对市场主体不予配合情节严

重的，要做好记录并留取相关证据，严格按照《企业公示

信息抽查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实施，企业不予配合情

节严重的情形包括：

（一）拒绝检查人员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进入被检查

场所的；

（二）拒绝向检查人员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提供相关

材料的；

（三）不如实或不按要求提供情况或相关材料的；

（四）其他阻挠、妨碍抽查工作的行为，致使抽查工

作无法正常进行的等行为。

第十五条 实地核查记录表、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处

罚决定书等抽查工作书式材料，应及时整理归档保存，并

按档案管理有关要求进行管理。

第十六条 相关部门应当将抽查工作情况及时汇总、分



析、总结，并按要求上报。

第五章 结果公示和处理

第十七条 应当自检查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抽

查检查结果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发现

公示的信息不准确的，应当及时予以更正。

第十八条 在抽查中发现检查结果符合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情形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在检查中发现企业存在违法行为，要按照规

定实施后续监管。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舞钢市管辖范围内我局

依职责监管的所有市场主体，对非市场主体的“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